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台灣公司設立登記指南 

 

如非另有說明，本指南所述“台灣公司”，係指根據台灣《公司法》及《商業登記法》設立

登記的有限公司。 

本指南專為本事務所之客戶而編製。旨在給予擬在台灣設立登記公司之人士，對《公司

法》就設立登記公司之要求有基本認識。本指南所提供的，僅屬一般性參考資料，如有

疑問或希望獲得更詳盡的資料，可直接徵詢本會計師事務所。   

如客戶希望瞭解台灣公司設立登記後的各項維護責任，可以參閲本事務所編制的“台灣公

司維護指南”。 

本事務所為客戶提供廣泛及私人性有關公司設立、審計、稅務、會計等服務，並提出改

善財務管理之意見。  

本會計師事務所誠意為閣下提供最新資料及優良服務。   

啟源會計師事務所 

香港執業會計師  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  

 

  

 

http://www.bycpa.com/b5/html/news/20143/1102.html
http://www.bycpa.com/b5/html/news/20143/1102.html


台灣有限公司維護指南第三部分 – 股東出資轉讓 

 

版權所有 ©  2016 啟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    www.bycpa.com  2 

 

 

第三部分  股東出資轉讓 

 

一、 股東出資轉讓變更程序 

 

第一步：若為股東出資轉讓，應經原股東過半數之同意，股東同意書應由同意之

股東、新加入股東及退股股東親筆簽名，不同意之股東有優先受讓權，

如不承受，視為同意轉讓，並同意修改章程有關股東及其出資額事項;若

為有限公司董事出資轉讓，則需有限公司全體股東同意股東; 

第二步：有限公司全體股東同意修正公司章程; 

第三步: 向經濟部辦理股東出資轉讓之變更登記; 

第四步：向國稅局辦理公司變更之營業人變更登記; 

 

二、 股東出資轉讓注意事項 

 

1、 公司董事非經其他全體股東同意，不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份，轉讓

於他人。 

2、 若轉讓之股東為外資股東，需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報備後始可轉讓。 

3、 若法院依強制執行程序，將股東之出資額轉讓於他人時，應通知公司及

其他全體股東，於二十日內，前述方式，指定受讓人，逾期未指定或指

定之受讓人不依同一條件受讓時，視為同意轉讓，並同意修改章程有關

股東及其出資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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